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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上海青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
任王鼎告诉记者，家庭矛盾“解铃还
须系铃人”，需要心理辅导、家庭救
助和矛盾调解，对于那些“尚可救
药”的夫妻，改变认知，进行说服劝解
工作，帮助施暴方从内心深处真正认
识到错误，也是社工实施项目服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巴掌打不响，施
暴方与受暴方都需要社会支持系统
的支撑。”

对于家暴干预服务，青籽中心已
经调整机构内部资源，完成反家暴
工作室建设，为未来可能开展家暴
干预服务做准备，王鼎还列举了社
会组织应对个案需求的多样化“服
务菜单”，比如受害者想离婚，可得
到法律援助；受害者心理受到伤害，
可以得到心理疏导服务；受害者离
婚了没有收入来源，配合妇联对受
害者进行技能培训、介绍工作；施暴
者认识错误后想挽回婚姻，实施双
方调节；施暴者屡教屡犯的，给予法
制教育……

王鼎告诉记者，基于这样的背景
下，自去年4月开始，在得到市妇联
的支持下，宝山区杨行镇《“以报制
暴”女性家暴干预及报案跟进流程实
践项目》正式启动，为社区中遭遇家
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服务。项目实施
以来，社工共接触了 16 起家暴个
案，全部开案并跟踪干预。

施女士是“以报制暴”项目中的
一名服务对象，施女士夫妻双方因家
庭琐事发生纠纷，丈夫醉酒家暴，妻
子报警，民警现场调解。事后，妇联
带着青籽社工、鼎善律师等几个社会
组织一起介入这起家暴案件，并与民
警共同前往服务对象家中，开展家暴
训诫，告知丈夫行为的后果，以及对
家庭造成的伤害。丈夫承认自己的
行为并认错，妇联和社工也积极与妻
子沟通，了解其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帮助夫妻关系恢复。
“其实，家暴不仅是法律问题，还

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社会服务也
应该跟上。”王鼎告诉记者，社会组织
介入反家暴仍是一个新尝试，一些家
庭和个人对他们的身份还没完全认
同，甚至有些拒绝他们的服务。有些
家庭和个人对于派出所、妇联、居委
会等求助部门的援助方式也不尽认
同、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同时求
助部门也缺乏有效的“发现机制”，也
存在服务的“边界问题”。

“因此，由社会组织协同各方资
源搭建的反家暴平台，同时在社区内
配套，有社会组织实体运作的反家暴
工作室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方向。
平台需要发挥民政、妇联、公安等职
能部门的功能，同时配套心理咨询
师、律师等志愿者资源。社工运用专
业工作手法，为服务对象链接资源，
共同完成服务对象增能的工作目
标。同时，拓展传统的援助途径，给
予受助方更多援助渠道。”

王鼎指出，目前他们仍在不断摸
索服务流程和方法，从预防、干预和
支持三个层次对家庭暴力进行系统
的防护，并通过走进社区等多种宣传
教育方式让人们意识到家庭暴力不
是家务事，而是社会问题；家庭暴力
不是家庭纠纷和处理家庭问题的手
段，而是违法犯罪。同时，提高人们
的反家暴意识，做到不施暴，不受
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第三部门，
应积极建立“反家暴”资源网络平
台，获得民政、妇联、公安、法院等职
能部门的支持，共同为建设“和谐家
庭”助力。

吴秋燕指出，专业社工进驻社区
后，不仅能通过宣传提高群众对家暴
的认识和普及反家暴知识，还能通过
走访了解社区家庭情况，及时化解家庭
纠纷，从源头上减少家暴发生及蔓延。

社工+妇联+志愿者联动 助力受暴者重获新生

反家暴“娘家人”撑起家庭保护伞
自今年3月1日起，我

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
正式实施。据青年报记者
调查了解，有了法律政策的

“撑腰”，今后，不仅反家暴
工作者便于开展工作，处于
家庭弱势的成员也有底气
对家庭暴力说“不”。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去年“以报

制暴”项目是妇联向社会力量购买社

工服务，进行防治家庭暴力的最新尝

试。“项目第一年以积累服务样本量

作为侧重点。但如果第二年能继续

得到支持，则需要在项目的评估机制

上进一步优化。”青籽中心主任王鼎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该项目已着手准

备申请市妇联的第二年资金支持。

“以报制暴”项目在实践中表明，

在建立家暴行为发现机制以及信息

畅通机制是项目运作中的有效工作

手法。“如何发现服务对象是项目的

难点和挑战，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

从原先的 110 报警到妇联信访、法

院、居委信息等多种渠道拓宽了项目

工作的思路，对评估家暴行为起着重

要的作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能够有

效的融合和分工，也是项目运作中克

服的难点之一。”

此外，王鼎告诉记者，社会组织

参与“反家暴”工作也是项目运行中

的创新做法，由于自身实力和发展的

不平稳，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

协调。在“反家暴”项目中，社会组织

能有效运用专业的个案管理的方式，

从家暴行为对妇女的伤害、对夫妻关

系的影响以及对家庭的影响等方面

进行家暴行为评估，通过对家暴案件

进行专业管理和服务介入，为开拓工

作思路提供帮助和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反家暴法》

刚刚实施，具体的实施法规尚待完

善，家暴行为的确定缺乏概念化和统

一标准，因此在评估机制的建立上缺

乏明确性。王鼎认为，建立家暴行为

的评估机制，在社区进行“反家暴”公

益宣传和倡导，帮助社区居民和家庭

树立反家暴观念，提高受暴者自我维

权的能力势在必行。

尹女士自遭受丈夫的家暴后，再也
没有精力和激情去面对生活。直到她
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毅然决定放弃
过去的生活。如今的尹女士，又燃起了
对生活的信心，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我们
都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杨行
镇妇联主席吴秋燕表示，对于家庭暴
力严重的家庭，如果对女性的正常生
活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时，“继续
采取劝和的方式，显然是不明智的”。

尹女士是再婚家庭，婚后经常
被打，丈夫有赌博嗜好，钱输光以后
向尹女士索要，被拒绝便殴打她。
当她来到妇联信访窗口求助时情绪
激动，表达了离婚的想法，同时也对
离婚后无住所表示担忧。

当妇联初次出面调解时，尹女士
的丈夫不同意离婚，开始认错并下决

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可好景不长，丈
夫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当尹女士提出
离婚时，丈夫又开始认错悔过，尹女
士又一次选择了退让。

“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女性认识
到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权益，摆脱自
己处于弱势地位的依赖心理并增强
她们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本着这
样的原则，妇联相关工作人员开始帮
助尹女士分析婚姻生活的利弊及其
自身的有利条件，尹女士最终下定决
心结束这噩梦般的婚姻生活。

“后来我们再见到离婚后的尹女
士，她变得容光焕发，对自己今后的
生活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对尹女
士进行辅导的上海青籽社会服务中
心社工程斌认为，对于深受家庭暴
力伤害的家庭而言，离婚有时也许正
是给彼此以生的希望。

“这是我们常见的对妇女造成
伤害的家庭暴力案例。”吴秋燕告诉
记者，以往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工作，或者在为家庭暴力受害人
提供保护和救助等方面的服务中，
因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家
暴维权常出现碰壁、“清官难断家务
事”、服务和执法碎片化的问题，“妇
联一直在做，但总感觉力不从心、势
单力薄。但《反家暴法》出台后，不
仅为受暴者提供了‘保护伞’，同时也
为妇联如何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进
行常态化工作提供了路径。”

社工程斌告诉记者，为了帮助家暴
受害者，妇联等部门主要通过采取社工
介入帮助等办法来为受暴者提供服
务，尹女士的服务个案就是通过妇联转
介而来。“在项目初期，社工主要作为聆
听者为受暴人打开心结。在获得理解

与信任后，让服务对象讲述真实的困境
和需求，从而链接资源让其增能。”

尹女士在离婚时最纠结的是房
产问题。在向妇联求助的同时，社工
也积极咨询专业律师的意见和建议，
为解决问题找到介入方式。在适时
的心理疏导服务下，尹女士最终决定
与丈夫协议离婚，获得的部分财产与
女儿购置新房共同居住，生活逐渐稳
定，回归自由后，心情也开朗了不少。

程斌告诉记者，近年来，社会各界
对家暴问题极为重视，从一些行动和
规定上对受暴者提供帮助。但效果仍
不太理想，主要还是因为妇女对家暴
的忍耐、掩盖。其实真正有助于解决
家暴的，反而是制止和反抗。因为家
暴具有连续性，若不去制止，暴力将会
给家庭、个人、子女带来更大的伤害，
甚至会酿成“以暴制暴”的悲剧。

受暴者 家暴“零容忍”拒绝沉默

社工 运用专业手法助力重获新生

社会组织 建“反家暴”枢纽型平台

项目服务社工介入困难，评估机制缺乏统一标准

妇联、派出所、社会组织三方签订合作共建协议。 项目实施过程中，多方听取项目实施建议和反馈。 受访者供图


